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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６年３月１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１９９７年１月１０日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在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为加强两国在打击犯罪方面的合作，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引渡的义务    缔约双方有义务按照本条约的规定，根据请求相互引渡在本国境内的人员，以便追究其刑事责任或者执行刑事判决。  

   第二条 可引渡的犯罪    一、本条约所称“可引渡的犯罪”，系指根据缔约双方法律均构成犯罪，且：    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可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其他更重刑罚；    ２．依照俄罗斯联邦法律，可处一年以上剥夺自由的刑罚或者其他更重刑罚。    二、如果被请求引渡人因任何可引渡的犯罪已由请求的缔约一方法院处以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刑罚，只有在尚未执行的刑期至少为六个月时，方可予以引渡，以便执行判决。    三、在决定引渡及确定某一行为根据缔约双方法律是否均构成犯罪时，不应因缔约双方法律是否将构成该犯罪的行为归入同一犯罪种类或者使用同一罪名而产生影响。    四、如果引渡某人的请求涉及几个行为，每个行为根据缔约双方法律均应处以刑罚，但其中有些行为不符合本条第一、二款规定的条件，在该人至少因一个可引渡的行为而被允许引渡时，被请求的缔约一方也可因这些犯罪行为允许引渡该人。  

   第三条 应当拒绝引渡的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引渡：    １．被请求引渡人系被请求的缔约一方国民；    ２．被请求的缔约一方已给予被请求引渡人受庇护的权利；    ３．在收到引渡请求时，根据被请求的缔约一方法律，由于时效或者其他法律理由不能提起刑事诉讼或者执行判决；    ４．在收到引渡请求前，被请求的缔约一方主管机关已对被请求引渡人就同一犯罪行为作出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者已经终止有关的刑事诉讼程序；    ５．根据缔约一方的法律，受害者告诉才受理的刑事案件；    ６．根据被请求的缔约一方的法律规定，不予引渡。  

 



  第四条 可以拒绝引渡的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拒绝引渡：    １．根据被请求的缔约一方法律，该方对被请求引渡人或者引渡请求所涉及的犯罪具有管辖权。在这种情况下，被请求的缔约一方应根据请求的缔约一方的请求，对该人提起刑事诉讼；    ２．被请求的缔约一方虽然考虑到犯罪的性质和请求的缔约一方利益，但认为在该刑事案件中，由于被请求引渡人的年龄、健康或者其他个人情况，引渡不符合人道主义原则；    ３．被请求的缔约一方正在对被请求引渡人就同一犯罪行为进行刑事诉讼。  

   第五条 不引渡本国国民的后果    在根据本条约第三条第１项拒绝引渡的情况下，被请求的缔约一方应根据请求的缔约一方的请求，依照本国法律对该人提起刑事诉讼。为此目的，请求的缔约一方应向被请求的缔约一方移交其所掌握的材料和证据。  

   第六条 联系途径    为实施本条约，缔约双方应通过其指定的主管机关进行联系。在各自指定主管机关前，缔约双方应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联系。  

   第七条 语文    在执行本条约时，缔约双方应使用本国的官方文字，并附有对方官方文字或者英文的译文。  

   第八条 引渡请求及所需文件    一、引渡请求应以书面方式提出，并应包括：    １．请求机关的名称；    ２．被请求引渡人的姓名、国籍、住所地和居所地的材料以及其他关于其身份的说明，如有可能，关于其外表的描述、照片和指纹；    ３．关于犯罪行为和后果，包括物质损失的概述；    ４．请求的缔约一方认定该行为构成犯罪的法律规定，包括对该项犯罪所处刑罚的规定；    ５．追究刑事责任的时效或者执行判决时限的法律规定。    二、为了进行刑事诉讼而提出引渡请求时，除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材料外，还应附有请求的缔约一方主管机关签发的羁押决定或者逮捕证的副本。    三、为了执行判决而提出引渡请求时，除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材料外，还应附有：    １．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书的副本；    ２．关于已服刑的证明。    四、缔约双方所提交的文件均应经签署和盖章。  

   第九条 补充材料    如果被请求的缔约一方认为根据本条约的规定，引渡请求所附材料不够充分，



可以要求请求的缔约一方在两个月内提交补充材料。如经事先说明正当理由，这一期限还可延长十五天。如果请求的缔约一方未在上述期限内提交补充材料，应被视为放弃请求，已被羁押的人应予释放。但这种情况不妨碍请求的缔约一方就同一犯罪对该人再次提出引渡请求。  

   第十条 为引渡而羁押    被请求的缔约一方收到引渡请求后，除根据本条约规定不得引渡的情形外，应立即采取措施羁押被请求引渡人。  

   第十一条 收到引渡请求前的羁押    一、在紧急情况下，缔约一方可以请求缔约另一方在收到本条约第八条所指的引渡请求前，羁押被请求引渡人。此种请求可以书面方式通过本条约第六条规定的途径或者缔约双方同意的其他途径，以任何通讯手段提出。    二、请求书应包括：被请求引渡人的情况；已知的该人住所地和居所地；案情的简要说明；已签发羁押决定或者逮捕证的说明，或者已作出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的说明；以及即将提出引渡请求的说明。    三、被请求的缔约一方应将对该项请求的处理结果及时通知请求的缔约一方。    四、被请求引渡人被羁押后三十天内，如果请求的缔约一方未送达本条约第八条所指的引渡请求及文件，则根据本条第一款被羁押的人应予以释放。在上述期限届满以前，如果请求的缔约一方说明理由并提出请求，这一期限可延长十天。    五、如果请求的缔约一方在此后根据本条约第八条的规定提出引渡请求并提交所需文件，则根据本条第四款释放被羁押人并不影响以后对该人的引渡。  

   第十二条 移交被引渡人    一、被请求的缔约一方应将其对引渡请求所作出的决定立即通知请求的缔约一方。如果同意该引渡请求，缔约双方应商定移交被引渡人的时间和地点，以及与执行引渡有关的其他事宜。如果部分或者全部拒绝引渡要求，被请求的缔约一方应说明理由。    二、如果请求的缔约一方自商定移交之日起十五天内不接受被引渡人，应被视为放弃该项引渡请求，被请求的缔约一方应立即释放该人，并可以拒绝请求的缔约一方就同一犯罪对该人再次提出的引渡请求。    三、如果缔约一方因其无法控制的原因不能在商定执行引渡的期限内移交或者接受被引渡人，该缔约一方应及时通知缔约另一方。缔约双方应重新商定移交被引渡人的有关事宜，该项移交应在原定期限届满后十五天内进行。  

   第十三条 暂缓引渡和临时引渡    一、如果被请求引渡人在被请求的缔约一方境内因另一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者服刑，被请求的缔约一方可以暂缓引渡直至诉讼终结、服刑期满或者提前释放，并应将此通知请求的缔约一方。    二、如果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暂缓引渡可能导致超过刑事追诉时效或者难以对犯罪进行调查，被请求的缔约一方可以根据请求的缔约一方提出的请求及理由，临时引渡被请求引渡人。  



  三、请求的缔约一方在诉讼终结后，应立即归还临时被引渡的人。  

   第十四条 数国提出的引渡请求    缔约一方收到缔约另一方和任何第三国对同一人提出的引渡请求时，有权自行决定将该人引渡给其中哪一个国家。  

   第十五条 特定原则    一、未经被请求的缔约一方同意，请求的缔约一方不得对已经移交的被引渡人在引渡前所犯的非准予引渡的罪行追究刑事责任或者执行刑罚。未经被请求的缔约一方同意，也不得将该人引渡给任何第三国。    二、下列情况无需经被请求的缔约一方同意：    １．被引渡人在刑事诉讼终结、服刑期满或者提前释放后三十天内，尽管可以离开却未离开请求的缔约一方领土。被引渡人由于其无法控制的原因不能离开请求的缔约一方领土的时间，不计算在此期限内；    ２．被引渡人在离开请求的缔约一方领土后又自愿返回。  

   第十六条 移交与犯罪有关的物品    一、被请求的缔约一方应在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根据请求的缔约一方的请求向其移交被引渡人的犯罪工具，以及作为证据的物品或者犯罪所得的赃物。    二、如果因被引渡人死亡、脱逃或者其他原因而不能执行引渡，上述物品仍应移交。    三、如果被请求的缔约一方需要将本条第一款所指的物品用作刑事案件的物证，则可以暂缓移交直至案件的诉讼程序终结。    四、第三者对被移交给请求的缔约一方的物品所拥有的权利仍应保留。在案件的诉讼程序终结后，请求的缔约一方应将这些物品归还给在其境内的物品所有人。如果上述人员在被请求的缔约一方境内，请求的缔约一方应将物品归还给被请求的缔约一方，由其转交。如果物品所有人在第三国境内，应由请求的缔约一方负责物品的移交事宜。    五、移交与犯罪有关的物品和钱款，应在被请求的缔约一方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  

   第十七条 过境    一、缔约一方从第三国引渡的人需要经过缔约另一方领土时，该缔约一方应向缔约另一方请求允许该人从其领土过境。    二、本条第一款的规定不适用于使用航空运输且未计划在缔约另一方境内降落的情况。    三、根据本条约的规定不予引渡的人，缔约双方可以拒绝其过境。  

   第十八条 通报结果    请求的缔约一方应及时向被请求的缔约一方通报对被引渡人进行刑事诉讼或者执行判决的结果，以及是否已向第三国引渡该人的情况，并根据被请求的缔约一方的请求向其提供最终的刑事裁决的副本。  



   第十九条 与引渡有关的费用    缔约一方承担在其境内因引渡而产生的费用。因从第三国引渡而在缔约一方过境所产生的费用，由请求过境的缔约一方承担。  

   第二十条 与其他国际条约的关系    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双方根据各自参加的其他国际条约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第二十一条 争议的解决    因解释或者执行本条约所产生的任何争议，均应通过协商和谈判解决。  

   第二十二条 批准和生效    本条约须经批准，批准书在北京互换。本条约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第三十天开始生效。  

   第二十三条 终止    一、本条约无限期有效。但本条约自缔约任何一方通过外交途径书面通知终止之日后六个月后失效。    二、本条约的终止不影响完成在本条约终止前开始的引渡程序。    本条约于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在莫斯科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和俄文写成，两种文本同等作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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